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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备案单位
博士后招收备案办理指南

一、办理依据

《关于印发山东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管理办法的通知》

（鲁人社字〔2020〕91 号）

二、申请材料

1、山东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备案申请表（由基地设站

单位负责填写，单独附页，提交原件 1 份）

2、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站单位办理完毕的进站材料，复

印件各 1 份。

（1）《博士后申请表》（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打印）

（2）《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审核表》

（3）《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备案证明》（由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设站单位博士后工作管理部门为博士后研究人员开具

并盖章）

3、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工作协议书，复印件 1 份

（注意：一般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备案单位、流动站和

申请人之间签署的三方协议。）

三、办理方式

博士后研究人员进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备案单位，合作招

收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站单位办理完毕进站手续后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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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由备案单位到省人社厅统一集中办理备案。一般不接收博

士后研究人员个人办理。

四、备案单位博士后招收备案流程图

附件

五、注意事项

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备案单位在博士后招收备案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联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

与人力资源流动管理科（联系电话：0632-3317217）。

1、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备案单位提出研究课题及方向，通过发布博士后招聘简章、

合作高校学院推荐等方式，与已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员进行对接洽谈，初步达成进备

案单位工作意向。

3、备案单位及流动站同意进站后，申请人登陆“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注册

填写申请信息，采用“流动站自主招收”方式网上提交流动站进站申请。

2、备案单位或博士个人联系国内可合作开展研究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匹配流动

站博士后合作导师及备案单位博士后合作导师各 1名，备案单位、流动站及博士三

方签署工作协议，明确三方权利及义务。

4、流动站设站单位负责办理合作招收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进站相关手续。

5、待流动站设站单位办理完成进站后，备案单位在进站 3 个月内携带备案材料至

办理机构办理进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备案单位备案审核手续。

6、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备案单位博士后招收备案工作完成。


